
 

万联证券 

关于福建宝中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万联证券作为福建宝中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

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是 

2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是 

3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4 （可能）触发降层情形或被作出降层决定等降层类风

险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福建宝中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陈

玉英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湖北省郧西县

人民法院已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作出一审判决。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于 2020

年 1月 8日向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提起上诉，同时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

于 2020 年 1月 10日向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提请刑事抗诉，湖北省十堰市中

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2月 28日出具（2020）鄂 03刑终 185号《刑事判决书》，

判决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决陈玉英犯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李振恩及陈玉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李

振恩正常履职，上述事项涉及的实际控制人陈玉英已于 2018年 7月 16日辞去董

事职务，在主办券商持续督导期间未在公司任职； 



3、上述关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陈玉英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处以

刑事处罚的事项，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上述事项触发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第四款即时降层的情形，即进层后，最近 24 个月内因不同事项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全国股转公司公开谴责的次数累计达到 2次，或者受到

刑事处罚。公司存在被调出现创新层以及自调出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再次进入

创新层的风险。 

 

二、 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公司提供的刑事判决书显示，公司及陈玉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该事项可能影响公司已披露财务数据

的真实性； 

2、因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陈玉英被判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将对公司

的声誉及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公司被判处五万元罚金及被追缴犯罪所得

款项，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3、公司存在信息披露违规事项，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存在被相关监管部门

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风险； 

4、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陈玉英受到刑事处罚，触发降层情形，可能对公司

的声誉及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公司此前从未向主办券商透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亦未告知主办券商

关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陈玉英涉及诉讼并受到刑事处罚的相关情况，上述案件

亦未在“裁判文书网”等网站公示。主办券商在获知相关信息后，已第一时间督

促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通过现场核查等方式进一步评估风险事项对公司

的影响。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作



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2018）鄂 0322刑初 62 号《刑事判决书》 

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 03刑终 185号《刑事判决书》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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